
	

	

	泉州市财政局文件

	泉财采〔2016〕3号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16年度泉州市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现将2016年度泉州市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6年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见附件。目录编码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财库[2013]189号）制定，相关品目内容及解释与《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相对应。《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下载。
（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非集中采购）：
1.货物类：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
2.服务类：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达到30万元及以上；
3.工程类：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或投资金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
二、代理机构的选择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

（一）集中采购项目设定金额起点，集中采购目录内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或超过金额起点的实行集中采购。集中采购项目分为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1.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目录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简称PPP项目），须委托泉州市政府采购站代理采购；
2.部门集中采购项目目录内，原则上须委托经随机抽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若需要委托泉州市政府采购站代理采购的，采购单位应书面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委托泉州市政府采购站组织采购。采购单位不得自行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
3.本单位有特殊要求的集中采购项目，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由单位按规定自行组织采购。
（二）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或超过金额起点的项目，经采购管理部门批准实施分散采购。
1.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限额标准（货物50万元以上、服务30万元以上、工程100万元以上）的分散采购项目，由采购单位委托经随机抽取的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

2.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限制标准的分散采购项目，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采购。市直单位自行组织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超过10万元的，应当报预算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3.采购单位依法自行采购的，应采用法定采购方式。依法自行组织招标的，应符合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为实施公开招标的最低限额。对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和分散采购项目，凡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都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在一个财政年度内，采购人（预算单位）将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多次采购，累计资金数额超过公开招标数据标准的，属于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项目预算调整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为100万元（含），其中电梯和自动扶梯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为120万元（含）。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国务院和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四、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
采购文件编制要严格执行《泉州市市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编制指引（试行）》（泉财采[2014]516号），充分体现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对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产品、中小企业产品（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和微型企业）和列入本市地产品供应商名录的企业（有效期内），在价格折扣和技术加分要给予充分体现，并考虑本市企业运输成本低、熟悉本地情况、服务响应时间短、沟通交流方便、应急处理能力强、便于现场监督检查等地缘优势，合理设置评分要素及分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等有关规定，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当在获得市级财政部门核准后，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其中采购进口机电产品且属于必须进行国际招标范围的，在采购活动开始前也应当办理进口产品核准。

五、采购方式的变更
属于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项目，因特殊原因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应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和《泉州市市直单位货物及服务政府采购方式变更审批管理暂行规定》（泉采委[2013]1号）相关规定办理。
六、其他事项
（一）市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授权各县（市、区）可以对各自政府采购业务的采购方式进行审批。
（二）泉州市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fjqz.gov.cn或qz.fjzfcg.gov.cn:9200）、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fjzfcg.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ccgp.gov.cn）为我市指定的政府采购重要信息的公布媒体。各单位可随时访问，了解政府采购相关信息。
（三）强化采购预算执行力度，维护采购计划的严肃性。除未达到限制标准的分散采购项目外，经批准的采购计划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按本通知要求选定采购代理机构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个工作日内采购文件公示稿上网征求意见（100万元以上同时送市采购办），逾期采购计划将被退回。采购计划原则上应在当年11月底前申报完毕。政府采购预算分年度实施的，应备注说明。
（四）2016年度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公布后，如没有变动，以后年度照常执行。如因工作需要修改、补充的，由泉州市财政局另行公布。各县（市、区）财政局可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参照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自行制订政府采购目录。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生效。《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15年度泉州市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泉财采〔2015〕165号）同时废止。
附件：泉州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
    

       
泉州市财政局
2016年元月6日
抄送：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纪委、监察局；市政府采购站、市采购监督办；市政府采购委员会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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